桂环发〔2009〕31号

关于做好广西进京机动车实施环保标志

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环保局：

2009年4月2日，环境保护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座谈会，对进京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管理工作进行了部署，规定从2009年5月1日起，外省进入北京的机动车，没有取得环保合格标志的将禁止进京。要求各省、区市环保部门应积极配合做好车辆环保标志发放工作。根据环境保护部《关于转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本市第十五阶段控制大气污染措施的通告〉的通知》（环办[2009]39号）的有关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环保合格标志管理：

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包括环保合格标志和机动车排放合格证。由自治区环保局统一按环保部规定要求印刷。

环保合格标志根据车辆的排放状况分为绿色合格标志和黄色合格标志两种。对经年度检测环保合格的车辆，符合国Ⅰ标准（含）以上的汽油车和国Ⅲ标准（含）以上的柴油车，发放绿色环保合格标志；对其余车辆核发黄色环保合格标志。从2009年1月1日起，除保障北京市生产生活和运行的车辆外，运输渣土等各类黄标车全天禁止在五环路以内道路（含五环路）行驶。从2009年10月1日起，黄标车禁止在六环路以内道路（含六环路）行驶。如遇极端不利气象条件影响，在大气受到严重污染时，实施污染控制应急措施。即：外省、区、市进京机动车和本市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全市行政区域内黄标车禁行。

二、环保合格标志的发放程序：

（一）凡在2009年5月1日起进京机动车必须到自治区环境保护局认定委托的机动车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认定的检测机构详见附件1）具体工作程序如下：

1．外观的检验：由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按照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环保达标车型公告》核对车辆的型号、发动机型号、车辆注册日期等内容，并检查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为了方便各地开展工作，我局已将国家环保部发布的《机动车环保信息查询系统》软件链接到自治区环保局网站（网址：http：//www.gxepb.gov.cn），车主也可自行下载安装后现行查询。

2．排放测试：由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对机动车排污状况进行测试。

机动车排放测试方法应严格执行《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测量方法》（GB18285-2005）和《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车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GB3847-2005）中规定的检测方法，不得采用单怠速的测试方法。测试结果应满足在用机动车排放标准的要求。

（二）核发环保合格标志：经外观检查和排放检测合格的车辆，须持机动车环保检测报告（一式两份）到当地市级环保部门申领环保合格标志。市级环保部门通过查询《机动车环保信息查询系统》，根据检测结果核发环保合格标志。

三、相关要求

（一）各市环保局负责进京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的发放和管理工作。应高度重视，制定细化的工作方案和宣传方案，认真组织实施，严格把关，不得向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机动车发放环保合格标志。对未达环保要求而取得环保标志的机动车，一经查出将严格追究责任。

（二）经自治区环保局委托的各机动车检测机构具体承担机动车环保检测工作，要严格执行《点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测量方法》（GB18285-2005）和《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车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车辆方法》（GB3847-2005）中规定的检测方法，不得采用单怠速的测试方法，严禁弄虚作假为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机动车出具检测合格报告，一经发现有违规操作或者违法出具报告的现象，将严格追究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的责任。

（三）进京车辆的污染物排放检测必须在获得自治区环保部门认定、委托的机动车检测机构进行，未经委托从事此项检测工作的单位一经查出，将由自治区环保局依据大气污染防治法予以处罚，并追究责任。

（四）各市环保局要做好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发放档案管理工作，对进京机动车的合格标志的发放情况，要填报进京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审核表（见附件2），每季度将机动车环保检测报告及审核表上报自治区环保局备案。我局不定期将对各市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发放工作进行检查，并予以通报。

附件：

1．自治区环保局委托广西进京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名单。

2．进京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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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自治区环保局委托广西进京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名单

	序号
	检测机构名称
	详  细  地  址
	联系电话

	1
	南宁市康城北环机动车检测站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高新工业园8号区
	0771-3215302

13877153333

13607716099

	2
	南宁市狮山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邕武路8号
	0771-3323125

	3
	柳州市桂柳机动车技术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桂柳路三门江路口往前100米
	0772-2612505

13978099132


附件2：

进京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审核表

	车主姓名
	
	电 话
	

	车主单位
	

	联系地址
	

	车辆型号
	
	生产企业
	

	车辆牌照号
	
	发动机号
	

	车辆注册日期
	

	车辆燃油种类
	

	车辆排放标准
	

	检测站名称
	

	检测日期
	

	检测结果

	

	环保合格标

志发放类别
	

	市级环保
部门意见
	审核人：         （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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